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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行政和解金管理暂行办法（征求意见稿关于《行政和解金管理暂行办法（征求意见稿关于《行政和解金管理暂行办法（征求意见稿关于《行政和解金管理暂行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）））》》》》

的起草说明的起草说明的起草说明的起草说明

2014年 11月，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行政

执法领域开展行政和解试点工作，同意将行政相对人在行政

和解执法程序中交纳的行政和解金用于补偿因涉嫌违法违

规行为受到损害的投资者。为了规范行政和解金补偿程序，

明确行政和解金的管理、使用和监督，根据国务院要求，中

国证监会会同财政部起草了《行政和解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，

并专门召开了专家论证会，征求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、

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国务院法制办的意见。经反复研究、修改，

形成了《行政和解金管理暂行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

称征求意见稿）。征求意见稿共 23条，现将主要内容说明如

下：

一、明确了行政和解金的用途、来源

行政和解金是中国证监会在监管执法过程中，与涉嫌违

法违规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（以下简称行政相对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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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达成行政和解协议，行政相对人

按照行政和解协议约定交纳的资金（第二条）。据此，征求

意见稿规定，行政和解金专门用于补偿投资者因行政相对人

行为所受损失（第六条）；行政相对人因行政和解协议所涉

行为对投资者造成损失，投资者申请使用该行政相对人所交

纳行政和解金对其进行补偿的，适用本办法（第三条）；行

政和解金在补偿投资者后仍有剩余的，应当上缴国库（第七

条第二款）。

二、规范了行政和解金的管理、使用

为了控制管理风险，在保障安全、公平的前提下使用行

政和解金对受到损害的投资者作出补偿，征求意见稿对行政

和解金的管理、使用作了规范。

（一）确立了行政和解金的管理体制。征求意见稿规定，

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保护基金

公司）履行行政和解金的管理职责（第四条）；行政和解金

的管理应当遵循专户管理的原则（第六条）；保护基金公司

不得混同不同和解案件的行政和解金，不得使用特定案件中

行政相对人所交纳的行政和解金对因其他案件受到损失的

投资者作出补偿（第七条第一款）；保护基金公司在使用行

政和解金对投资者作出正式补偿之前，应当按照安全、稳健

的原则履行对行政和解金的管理职责，保证行政和解金的安

全，行政和解金的运用应当限于银行存款、购买国债、中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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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债券（包括中央银行票据）和中央级金融机构发行的金

融债券以及中国证监会、财政部批准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

（第十四条）。

（二）明确了行政和解金的使用程序。征求意见稿规定，

行政相对人全面履行行政和解协议约定的全部义务的，中国

证监会应当及时通报保护基金公司，保护基金公司收到通报

后，应当尽快制定行政和解金补偿方案，并报中国证监会备

案（第九条）；保护基金公司制定的行政和解金补偿方案应

当载明有资格获得行政和解金补偿的投资者范围、向适格投

资者发出补偿通知的程序、投资者申请行政和解金补偿及其

资格审查的程序、行政和解金的具体分配方案、向投资者支

付补偿款的程序、执行行政和解金补偿方案涉及的各项支出

（第十条第一款）；保护基金公司在制定行政和解金补偿方

案时，可以结合个案具体情况，按照向个人投资者倾斜的原

则，对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受偿比例做出不同安排

（第十一条）；保护基金公司执行行政和解金补偿方案，应

当同时在其网站上进行公告（第十三条）；保护基金公司应

当妥善保管行政和解金补偿的收划款凭证、投资者申请材料

及相关原始凭证（第十八条）。

三、建立了行政和解金的监督制度

（一）明确了部门监督职责。征求意见稿规定，中国证

监会、财政部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及本办法的规定，对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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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公司管理行政和解金实施监督管理（第五条）；保护基

金公司每年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专题报告行政和解

金管理、使用的具体情况（第十九条）。

（二）明确了保护基金公司的信息报告与披露义务。征

求意见稿规定，保护基金公司可以就补偿方案内容以适当形

式征求投资者的意见（第十条第二款）；行政和解金补偿方

案执行完毕后 30 日内，保护基金公司应当在其网站上公告

补偿方案的执行情况和执行费用支出情况（第十五条）；行

政和解金补偿方案执行完毕后 90 日内，保护基金公司应当

就行政和解金补偿方案的执行情况编制专门报告，报送中国

证监会和财政部（第十六条）。

（三）加强了保护基金公司的内部规范要求。征求意见

稿规定，保护基金公司应当制定行政和解金管理、使用的财

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办法，报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备案（第十

七条）；保护基金公司应当制定行政和解金管理和使用的具

体操作规程（第二十一条）。


